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作業要點
81年04月15日第11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87年12月23日第13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96年05月09日第15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96年11月07日第15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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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協助學生在學期間藉工讀機會，養成獨立自主精神，擴充學習生活領域，特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「本要點」）
二、為進一步照顧弱勢族群學生順利就學，有關「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作業執行要點」，另訂之。
三、本要點主辦單位為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。

四、實施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由學校編列年度預算支應。

五、凡本校學生能刻苦耐勞，志願以工助讀者，均可申請本助學金。

(一)各系館之工讀生，由各系自行遴選推荐，入選名單送主辦單位彙辦。

(二)各處、室、組之行政單位工讀生，由主辦單位於每年四、五月公告，接受申請。（部分工讀生名額保留給一年級新生於開學後一個月內申請）。

(三)圖書館之工讀生，由圖書館申請。

(四)工讀核准之有效期間為一年，期滿得重新申請。

六、申請手續：

(一)填具申請書。

(二)繳交成績單、學生證、身分證影本。

七、如合格人數超過原有工作預定名額時，家庭經濟清寒或家庭年收入低於70萬元以下者優先錄用，然後再依使用單位之工作需要及申請人之學業(原住民學生不受學業成績限制)、操行成績（一年內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），擇優遴選。

八、經核准工讀助學金之學生，如有工作不力、休學、退學時，其工讀資格，即行取消。

九、工作項目列舉如後：

(一)行政單位工作：繕寫、打字及管理等。

(二)助理工作：管理研究室、實驗室、圖書室等。

(三)公共場所工作：管理教室及其他公共場所等。

(四)其他臨時性工作。

十、工作報酬依工作紀錄表論工時計酬之，給付標準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。工讀單位應指定專人輔導工讀生。

十一、為不妨害學生學業及其身心發展，每一工讀生申請以一處為限；每月工讀時數上限為日間部為40小時，夜間部為80小時。
十二、工作時所需工具由工讀生向主管單位登記借用，用畢即行歸還。如有損壞或遺失時，經查明原因後，得以全部賠償、部分賠償或免予賠償處理之。

十三、每學期工讀生至工讀單位報到時，請其預訂本學期每週來校工讀時間，填入工作紀錄表，並於註冊後二週內將此預定時間表送回主辦單位，,以便查考。

十四、工讀生工作考核由工讀單位負責，如未通過工讀考核時，即予以取消工讀資格。

十五、工讀生因故未能按預計時間到校工作時，事先須以書面向工作單位請假，以免被視為曠職。

十六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